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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 明

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部证券”）编制本报告的内容及信息均

来源于国开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公司”）及第三方中介

机构出具的专业意见。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

事宜做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西部证券所作的承诺

或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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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本次债券概况

一、本次债券名称

国开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 2018年公司债券（简称“18

国证债”或“本次债券”）。

二、核准情况

本次债券已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8]1096号文核准。

三、发行总额

本次债券发行总规模为人民币 25亿元。

四、发行方式及发行对象

本次债券面向《管理办法》、《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和《上海

证券交易所债券市场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2017 年修订）》等规定的合格投

资者公开发行，采取网下面向合格投资者询价配售的方式，由发行人与主承销商

根据询价情况进行债券配售，本次公司债券不安排向公司股东优先配售。

五、票面金额和发行价格

本次债券每张票面金额为 100元，按面值平价发行。

六、债券期限

本期发行的公司债券期限为 3年。

七、债券年利率、计息方式和还本付息方式

本次债券票面利率为 4.35%，为实名制记账式债券。本次债券采用单利按年

付息，每年付息一次，到期一次还本，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

本次债券的起息日为 2018年 7月 24日。

本次债券付息日为：本次债券付息日为 2019年至 2021年每年的 7月 24日

（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顺延至其后第一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不另计息）。



4

本次债券兑付日为：本次债券兑付日为 2021年 7月 24日（如遇法定节假日

或休息日顺延至其后第一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不另计息）。

本次债券本息兑付方式为：本次债券的本息支付将通过本次债券的登记托管

机构办理。本息支付方式及其他具体安排参见本次债券登记托管机构的有关规

定。

八、本次债券发行的主承销商

本次债券由主承销商负责组建承销团，采取余额包销的方式承销。本次债券

主承销商、债券受托管理人、簿记管理人为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九、债券信用等级

经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评定，发行人主体信用等级为 AAA，债券信用等

级为 AAA，评级展望为稳定。

十、担保情况

本次债券无担保。

十一、新质押式回购

发行人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 AAA，本次债券信用等级为 AAA，本次债券符

合进行新质押式回购交易的基本条件。发行人拟向上海证券交易所及债券登记机

构申请新质押式回购安排。如获批准，具体折算率等事宜将按上海证券交易所及

债券登记机构的相关规定执行。

十二、募集资金用途

本次债券的募集资金扣发行费用后不超过 20 亿元资金用于置换公司债务，

剩余资金用于补充公司营运资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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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本次债券重大事项

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 18国证债的债券受托管理人，持续密切关注对

债券持有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根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公

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等相关规定及《受托管理协议》的约定，现就

18国证债重大事项报告如下：

一、资产转让

（一）资产转让的基本情况

国开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国家开发银行集团的专业化证券平台，按照国

家开发银行关于深化子公司改革的部署要求，积极推动战略转型、优化业务布局、

寻求高质量发展。2020年 11月 16日，公司在北京金融资产交易所正式就转让

九家证券营业部资产及相关权益挂牌公示。九家证券营业部如下：

1．国开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中关村南大街证券营业部；

2．国开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北京西四环北路证券营业部；

3．国开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保定乐凯北大街证券营业部；

4．国开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围堤道证券营业部；

5．国开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龙华西路证券营业部；

6．国开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城星路证券营业部；

7．国开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深圳福中三路证券营业部；

8．国开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深圳龙华证券营业部；

9．国开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长沙湘江中路证券营业部。

根据北京金融资产交易所 2020年 12月 29日出具的产权交易凭证，公司将

持有的九家证券营业部资产及相关权益项目转让至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1

年 1月 1日起，九家证券营业部控制权转移至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二）资产转让对公司偿债能力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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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转让为公司战略转型的需要，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财务状况及偿债能

力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二、涉诉事项的进展情况

（一）诉庞庆华股票质押合同违约案

2013年以来，国开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与庞庆华签署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业

务相关协议，唐山市冀东物贸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承担共同还款责任。2019年 6

月 10日，两笔融资履约保障比例均已低于最低履约保障比例，经催告后庞庆华

仍未按合同约定补足质押担保或提前回购质押股票，构成违约。7月 24日，公

司向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三中院”）提起诉讼，标的金额 3.97

亿元。10月 28日，公司收到庞庆华提出管辖权异议的通知。11月 19日，三中

院做出裁定驳回庞庆华管辖权异议。11月 28日，庞庆华提出管辖权异议上诉。

2020 年 3 月 4 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出具民事裁定书（（2020）京民辖终 12

号），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上述情况已在《国开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面向

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 2018年公司债券 2020年重大事项受托管理事务临时报告》

（2020年 5月 14日）中披露。

2021年 1月 5日，公司收到三中院关于公司诉庞庆华等股票质押纠纷一审

判决([2019]京 03民初 404号)，判决具体内容如下：

1、被告庞庆华、被告唐山市冀东物贸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

日内共同向原告国开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支付融资本金人民币 354,999,973元，并

支付相应利息（自 2018年 9月 21日起，以 354,999,973元为基数，按年利率 6%

计算至本金清偿完毕之日止）；

2、被告庞庆华、被告唐山市冀东物贸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

日内共同向原告国开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支付违约金（按照每日 0.05%的标准，分

两笔计算：第一笔以 299,999,973元为基数，自 2018年 6月 14日起至 2018年

11月 1日止以及自 2019年 11月 2日起至本金清偿完毕之日止；第二笔以

55,000,000元为基数，自 2018年 6月 14日起至 2018年 11月 18日止以及自 2019

年 11月 20日起至本金清偿完毕之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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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被告庞庆华、被告唐山市冀东物贸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

日内共同向原告国开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支付保全保险费 218,323元及律师费

100,000元；

4、原告国开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于本判决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所确定

的被告庞庆华、被告唐山市冀东物贸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债务，有权以被告庞庆

华质押的其持有的 25,322.80万股庞大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流通股（证券代码

601258）折价或以拍卖、变卖的价款优先受偿；

5、驳回原告国开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上述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 2,026,555元、财产保全费 5,000元，均由被告庞庆华及被告唐

山市冀东物贸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负担（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

三中院一审判决结果并非终审判决，尚未生效，存在自判决送达之日起 15

日的上诉期,一旦当事人上诉,即进入二审程序。

（二）诉讼对公司偿债能力的影响

本次诉讼胜诉，对公司生产经营、财务状况及偿债能力没有不利影响。

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 18国证债的债券受托管理人，根据《公司债券

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等相关规定及本

次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的约定，出具本受托管理事务临时报告。

特此提请投资者关注相关事项，请投资者对相关事宜做出独立判断。

有关本次债券受托管理人的具体履职情况，请咨询受托管理人的指定联系

人。

联系人：李晶

联系电话：021-68886906




